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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66 证券简称：普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8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时间

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嘉兴揽月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揽月”） 持有公司股份 81,225 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6%， 一致行动人嘉兴得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得月”） 持有公司股份
54,149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1%，一致行动人杭州早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杭州早月”）持有公司股份 890,535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76%，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晓月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晓月”） 持有公司股份 701,101 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38%，以上合计持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3.41%。 以上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
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其中，嘉兴揽月及嘉兴得月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均
已于 2023 年 03 月 20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杭州早月及杭州晓月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均已于 2022
年 08 月 23 日起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1、公司于 2023 年 0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5）。 因股东嘉兴揽月、嘉兴得月自身资金需求，计划根据市场情况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135,374 股，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2023 年 04
月 0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05 日），其中嘉兴揽月减持数量减持不超 81,225 股，嘉兴得月减持不超过
54,149 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分别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

上述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除权除息
后）；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更事项的，将根据相
关规定对拟减持数量和比例进行调整。

2、因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 股的权益分派
方案，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50,720,207 股增加至 75,515,285 股，本次减持主体的减持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3、公司于 2023 年 07 月 07 日披露了《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时
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截至 2023 年 07 月 06 日，股东嘉兴揽月、嘉兴得
月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35,300 股，占实际减持时点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7%。

公司于 2023 年 09 月 28 日收到股东嘉兴揽月、 嘉兴得月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
函》，截至 2023 年 09 月 28 日，股东嘉兴揽月、嘉兴得月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133,115 股，占实
际减持时点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0%，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现将相关减持结果具体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嘉兴揽月 5%以下股东 81,225 0.16% IPO 前取得 ：58,018 股
其他方式取得 ：23,207 股

嘉兴得月 5%以下股东 54,149 0.11% IPO 前取得 ：38,678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5,471 股

注 1：其他方式取得系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嘉兴揽月 81,225 0.16%

受同一普通合伙人杭州附加值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控制

嘉兴得月 54,149 0.11%

杭州早月 890,535 1.76%

杭州晓月 701,101 1.38%

合计 1,727,010 3.41% —

注 1：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注 2：截至 2023 年 03 月 30 日，公司股东杭州晓月、杭州早月、嘉兴得月及嘉兴揽月受同一普

通合伙人杭州附加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 系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3.41%， 其中嘉兴揽月及嘉兴得月所持有的公司全部 135,374 股股份于 2023 年 03 月 20 日上市流
通，为本次减持的减持主体。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 减 持 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嘉 兴 揽
月 81,225 0.16% 2023/4/6 ～

2023/9/28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29.07－210.43 16,076,101.09 已完成 0 0%

嘉 兴 得
月 22,037 0.04% 2023/4/6 ～

2023/9/28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34.00－206.46 4,002,482.02
未完成 ：
51,295
股

51,295 0.07%

注 1、减持区间内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表格中嘉兴揽月“减持数量（股）”未经除权除息调
整，经调整后实际减持股份数量为 111,078 股。“减持比例”按实际减持时点总股本计算填列，“减持
价格”以实际减持时点成交价格填列。

注 2、嘉兴得月“减持数量（股）”按实际减持股份数量填列，“减持比例”按实际减持时点总股本
计算填列，“减持价格”以实际减持时点成交价格填列；

注 3、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普冉半导
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实施了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 股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的总股本由 50,720,207 股增加至
75,515,285 股。“当前持股数量（股）”和“当前持股比例”为按照转增后总股本计算填列；

注 4、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
制转让的情况；

注 5、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88336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3-030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9 月 2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 399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38,967,7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38,967,7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7.38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87.38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LOU JING 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公司聘请了国浩律师事务所何佳玥、官璐娜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6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刘彦丽出席会议；其他高管、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8,947,697 99.9962 20,097 0.003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
议案 》 14,903,395 99.8653 20,097 0.134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佳玥、官璐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议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且提案人身份合法，提案程
序合法，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88359 证券简称：三孚新科 公告编号：2023-072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9 月 2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九龙工业园凤凰三横路 57 号广州三孚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门）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0,605,4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0,605,4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46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4.461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上官文龙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现场方式出席 3 人；
3、 董事、董事会秘书刘华民先生以现场方式出席本次会议，除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外，

董事、副总经理陈维速先生、总工程师田志斌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购买江西博泉化学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05,4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无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健、唐明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3-081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青岛农商银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3,800 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青岛农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32 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
（含 2.3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
财产品，该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2979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春雪食品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5,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8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0,000,000.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48,888,679.2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1,111,320.75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到账，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
于 2021 年 10 月 2 日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68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制度，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机构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 额 （万
元）

收 益 类
型

预计年化收
益率

产 品 期
限

预 计 收 益 金
额 （万元 ）

是否构成关
联关系

青岛农商银
行 结构性存款 青岛 农 商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3,8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50% /
2.41%/2.51 32 天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

资品种；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产品进行审计、监督。公司证券部门负责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披露购买理财
产品的具体情况。

3、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
理业务，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青岛农商银行办理人民币 3,800 万元结构性存款业务，期限为 32 天，具体如下：

产品名称 青岛农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本金金额 3,800 万元

本金及利息
青岛农商银行向该存款人提供本金完全保障 ，并根据本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按 照挂钩标的的
价格表现 ，向存款人支付浮动利息 （如有 ，下同 ），浮动利率范 围 ：1.50%或 2.41%或 2.51%（年
化）。

挂钩标的 存款浮动利率与欧元/美元中间汇率价格挂钩 。

产品性质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期限 32 天

起息日 2023 年 9 月 28 日

到期日 2023 年 10 月 30 日 ,实际产品到期日受限于银行提前终止条款。

付息日及利息支付 到期支取日一次性支付。

（二）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说明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不

超过 12 个月的使用条件要求。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青岛农商银行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 002958，该银行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081,604,892.29 1,979,460,129.27

负债总额 948,234,668.98 829,819,98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3,370,223.31 1,149,640,148.68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857,592.50 59,256,498.41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委托理财金额 3,8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9.56%。公司本次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
负债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
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投资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选择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

承诺的委托理财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相关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存在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含 2.3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该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
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
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2）。

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76,400 72,600 445.77 3,800

合计 76,400 72,600 445.77 3,8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1,8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8.96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5.6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8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9,200

总理财额度 23,000

注：关于前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起 息
日

到 期
日

赎回金额
（万元）

实 际
收 益
（ 万
元 ）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 阳 支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山 东 省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编 号
37066607020220
823001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400 1.60% /

3.18%

2022
年 8
月 23
日

2022
年 11
月 23
日

3,400 27.42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挂钩
LPR）产品产 品
简 码 ：
TGG22903037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

1.10 % +
4.875% -
0.5000*LP
R_1Y

2022
年 8
月 18
日

2022
年 11
月 18
日

2,000 15.38

莱阳春雪养殖
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挂钩
LPR）产品产 品
简 码
TGG22903040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10 % +
4.875% -
0.5000*LP
R_1Y

2022
年 8
月 18
日

2022
年 11
月 18
日

3,000 23.06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挂钩
LPR）产品产 品
简 码 ：
TGG22902625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800

1.10 % +
0.5220*LP
R_1Y

2022
年 7
月 7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2,800 22.09

莱阳春雪养殖
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挂钩
LPR）产品产 品
简 码
TGG22902624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

1.10 % +
0.5220*LP
R_1Y

2022
年 7
月 7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1,000 7.89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挂钩
LPR）产品产 品
简 码
TGG22903750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 max(1.10%,

4.57% -

2022
年 11
月 21
日

2022
年 12
月 21
日

2,000 4.55

莱阳春雪养殖
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100%保本挂钩
LPR）产品产 品
简 码
TGG22903752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000 max(1.10%,

4.57% -

2022
年 11
月 21
日

2022
年 12
月 21
日

4,000 9.11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 阳 支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山 东 省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编 号
37066607020220
908001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600 1.60% /

3.18%

2022
年 9
月 8
日

2022
年 12
月 20
日

4,600 41.33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分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300

1.50% /
3.10% /
3.20%

2022
年 9
月 2
日

2022
年 12
月 2
日

1,300 10.06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分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700

1.50% /
3.10% /
3.20%

2022
年 9
月 7
日

2022
年 12
月 20
日

3,700 32.71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 阳 支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山 东 省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编 号
37066607020221
202001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400 1.50% /

3.00%

2022
年 12
月 2
日

2023
年 3
月 8
日

3,400 26.83

莱阳春雪养殖
有限公司

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广发银行 “广银
创 富 ”G 款
2022 年 第 143
期 人 民 币 结 构
性存款 (挂钩沪
深 300 指 数 看
涨阶梯式结构 )
(机构 版 ) （产品
编 号
ZZGY鄄
CB06076）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000

1.60% /
3.1% /
3.35%

2022
年 12
月 23
日

2023
年 3
月 23
日

4,000 30.63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芝 罘 支
行

青 岛 银 行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80% /
3.06% /
3.16%

2022
年 12
月 22
日

2023
年 3
月 22
日

3,000 22.64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分行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

1.50% /
3.00% /
3.10%

2023
年 2
月 10
日

2023
年 4
月 11
日

1,000 4.94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芝 罘 支
行

青 岛 银 行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800% /
2.500% /
2.600%

2023
年 3
月 27
日

2023
年 4
月 7
日

3,000 2.26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分行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700

1.50% /
3.05% /
3.15%

2022
年 12
月 22
日

2023
年 3
月 22
日

3,700 27.85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 阳 支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山 东 省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 产 品 编 号
37066607020221
226001）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400 1.50% /

3.00%

2022
年 12
月 26
日

2023
年 4
月 11
日

3,400 29.74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阳 支
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款 38 天
（ 挂 钩 汇 率 看
跌 ）（产品编码 ：
2699231687）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 1.75% /

2.95%

2023
年 3
月 27
日

2023
年 5
月 4
日

2,000 3.07

莱阳春雪养殖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阳 支
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款 38 天
（ 挂 钩 汇 率 看
跌 ）（产品编码 ：
2699231687）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 1.75% /

2.95%

2023
年 3
月 27
日

2023
年 5
月 4
日

1,000 6.14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阳 支
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款 67 天
（ 挂 钩 汇 率 看
跌 ）（产品代码 ：
2699231367）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75% /

3.10%

2023
年 3
月 10
日

2023
年 5
月 16
日

3,000 17.07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分行

青 岛 农 商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

1.50% /
2.70% /
2.80%

2023
年 4
月 28
日

2023
年 5
月 29
日

1,000 2.29

莱阳春雪养殖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阳 支
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款 98 天
（ 挂 钩 汇 率 看
跌 ）（产品编码 ：
2699231688）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 1.75% /

3.0%

2023
年 3
月 27
日

2023
年 7
月 3
日

3,000 24.25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阳 支
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款 14 天
（ 挂 钩 汇 率 看
涨 ） （ 产 品 代
码 ：
2699233475）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00

2.30% /
2.10% /
1.25%

2023
年 6
月 26
日

2023
年 7
月 10
日

2,000.00 1.75

莱阳春雪养殖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阳 支
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款 14 天
（ 挂 钩 汇 率 看
涨 ） （ 产 品 代
码 ：
2699233475）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500.00

2.30% /
2.10% /
1.25%

2023
年 6
月 26
日

2023
年 7
月 10
日

500.00 0.40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阳 支
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98 天
(挂钩黄金看涨 )
（ 产 品 代 码 ：
2699232599）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000.00 1.75% /

3.10%

2023
年 5
月 8
日

2023
年 8
月 14
日

4,000.00 33.29

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阳 支
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款 39 天
（ 挂 钩 黄 金 看
涨 ）（产品代码 ：
2699234614）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6,800.00 1.75% /

2.60%

2023
年 8
月 17
日

2023
年 9
月 25
日

6,800.00 19.02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88499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3-108
转债代码：118026 转债简称：利元转债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基本情况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原股东宁波园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川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邵东共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非交易过户
方式将持有公司 IPO 前的 2,716,830 股股票过户至股东蔡婉婷、罗剑波、罗国运、胡昌盛、钟海昌、
肖铭妍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根据蔡婉婷、罗剑波、罗国运、胡昌盛、钟海昌出具的《关于所持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3 年 2 月 9 日，蔡婉婷、罗剑波、罗国运、钟海昌通过大宗交易
和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 850,848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2023年 3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司股东肖铭妍、钟海昌、罗剑波、胡昌盛、罗国运、蔡婉婷，计划于 2023年 3月 23 日至 2023 年 9
月 22日，拟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865,982股。

2023 年 6 月 20 日，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股转增 0.4 股，肖铭妍、钟海昌、罗剑波、胡昌盛、罗国运、蔡婉婷所持公司
IPO 前股份因 2022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应增加。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肖铭妍、钟海昌、罗剑波、胡昌盛、罗国运、蔡婉婷出具的《关于所持广东利元

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目前，钟海昌、罗剑波、胡昌盛、罗国运、蔡婉
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 1,038,965 股，占公司当前股本的 0.8404%。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肖铭妍 5%以下股东 4,997 0.0040% IPO 前取得 ：3,569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428 股

钟海昌 5%以下股东 163,853 0.1325% IPO 前取得 ：118,597 股
其他方式取得 ：45,256 股

罗剑波 5%以下股东 241,987 0.1957% IPO 前取得 ：184,987 股
其他方式取得 ：57,000 股

胡昌盛 5%以下股东 442,560 0.3580% IPO 前取得 ：321,212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21,348 股

罗国运 5%以下股东 616,943 0.4990% IPO 前取得 ：461,066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55,877 股

蔡婉婷 5%以下股东 931,525 0.7535% IPO 前取得 ：776,551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54,974 股

注：1. 减持期间因公司实施的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各减持主体所持公司 IPO 前股份数相应增
加。

2. 持股比例=减持前持有公司 IPO 前的股份及该部分股份因 2022 年权益分派新增的股份之
和/当前公司总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肖铭妍 0 0% 2023/3/23 ～
2023/9/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4,997 股 4,997 0.0040%

罗剑波 42,487 0.0344% 2023/3/23 ～
2023/9/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90.40 －
94.00 3,871,331.51 未 完 成 ：

199,500 股 199,500 0.1614%

胡昌盛 44,326 0.0359% 2023/3/23 ～
2023/9/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43.00 －
94.00 2,809,685.54 未 完 成 ：

398,234 股 398,234 0.3221%

蔡婉婷 389,117 0.3148% 2023/3/23 ～
2023/9/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88.68 －
92.87 35,305,819.37 未 完 成 ：

542,408 股 542,408 0.4387%

罗国运 399,182 0.3229% 2023/3/23 ～
2023/9/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43.38 －
134.81 24,059,091.95 未 完 成 ：

217,761 股 217,761 0.1761%

钟海昌 163,853 0.1325% 2023/3/23 ～
2023/9/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43.30 －
170.00 7,115,800 已完成 0 0%

注：1. 减持数量=减持期间减持所持公司 IPO 前的股份及该部分股份因 2022 年权益分派新增
的股份；

2. 减持比例=减持期间减持所持公司 IPO 前的股份及该部分股份因 2022 年权益分派新增的
股份/当前公司总股本；

3. 当前持股数量=所持公司 IPO 前的股份及该部分股份因 2022 年权益分派新增的股份之和；
4. 当前持股比例=当前持有公司 IPO 前的股份及该部分股份因 2022 年权益分派新增的股份

之和/当前公司总股本。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601 证券简称：力芯微 公告编号：2023-047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创投”）持有无锡力芯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6,627,3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 年 6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无锡创投拟通

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4,010,781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
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 1,336,927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且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 2,673,854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近日收到无锡创投的告知函，2023 年 6 月 13 日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无锡创投已通过集
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421,389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33,692,700 股的
0.32%。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5%以下股东 6,627,392 4.96% IPO 前 取 得 ：6,627,392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无 锡 创
业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421,389 0.32% 2023/6/13 ～
2023/10/2

集 中 竞
价交易 43.61－46.15 18,746,405.31

未 完 成 ：
3,589,392
股

6,206,003 4.64%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88536 证券简称：思瑞浦 公告编号：2023-049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创芯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95.6587%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
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5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

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按时发
布了停牌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1）、《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2）。

2023 年 6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思瑞浦微电子科技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相关公告。同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3），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开市起复牌。

2023 年 6 月 12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8，以下简称风险提示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23 年 7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3-02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
关公告。

2023 年 8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3-03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
关公告。

2023 年 9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3-04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
关公告。

三、本次交易的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交易相关各方积极开展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中介机构的审计、评

估、法律、财务顾问等尽职调查工作目前尚未最终完成。 同时，公司正在与标的公司各股东就本次
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展开磋商谈判，与其中部分股东就相关条款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待进一步协
商，本次交易存在可能因交易相关方未能就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及相关事项达成一致、风险
提示公告中相关不利因素未能消除等而导致交易面临调整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交易对方履行完成全部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等。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都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交易的最新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 （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88667 证券简称：菱电电控 公告编号：2023-046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菱电电控”）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中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在征询公示意见后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一、公示情况
（一）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激励计划》

《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二）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共 10 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监事会提出反馈意见。

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三）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激励对象名单》、拟激励对象身份证件及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或聘用合同、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核查意

见：
（一）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四）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外籍员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3-095
转债代码：118024 转债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徐海忠先生持有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8,8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淄博易科汇华信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易科汇华信三号”）持有公司股份 30,96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厦门易科汇华信一
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科汇华信一号”）持有公司股份 6,462,20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8%。

前述徐海忠先生与厦门易科汇华信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易科
汇华信二号”）、易科汇华信三号、淄博旋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淄博旋木”）、
易科汇华信一号为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计持有公司 70,181,80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26%。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 年 5 月 23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

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股东徐海忠先生、易科汇华信三号、易科汇华信一号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1,218,562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

2023 年 9 月 28 日，公司收到徐海忠先生、易科汇华信三号、易科汇华信一号的通知，2023 年 6
月 13 日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期间，徐海忠、易科汇华信三号、易科汇华信一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数量 11,218,5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海忠 5%以下股东 18,840,000 1.68% IPO 前取得 ：18,840,000 股

易科汇华信二号 5%以下股东 2,660,600 0.24% IPO 前取得 ：2,660,600 股

易科汇华信三号 5%以下股东 30,965,600 2.76% IPO 前取得 ：30,965,600 股

淄博旋木 5%以下股东 11,253,400 1.00% IPO 前取得 ：11,253,400 股

易科汇华信一号 5%以下股东 6,462,203 0.58% IPO 前取得 ：6,462,203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徐海忠 18,840,000 1.68%
易科汇华信一号、易科汇华信二号 、易科汇华信
三号和淄博旋木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北京易
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易科汇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徐海忠 。

易科汇华信二号 2,660,600 0.24%
易科汇华信三号 30,965,600 2.76%
淄博旋木 11,253,400 1.00%
易科汇华信一号 6,462,203 0.58%
合计 70,181,803 6.26% —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持 总 金 额
（元 ）

减 持 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

当 前
持 股
比例

徐海忠 5,255,870 0.47%
2023/6/
13 ～2023/
9/28

集 中 竞
价交易 18.26－23.49 103,818,347.

89 已完成 13,584,13
0 1.21%

易科汇华信
三号 4,985,409 0.44%

2023/6/
30 ～2023/
7/28

集 中 竞
价交易 20.13－22.88 108,433,247.

84 已完成 6,203,662 0.55%

易科汇华信
一号 977,283 0.09%

2023/9/
25 ～2023/
9/25

集 中 竞
价交易 18.15－18.30 17,783,550.7

6 已完成 5,484,920 0.49%

注：1.公司总股本因“冠宇转债”转股有所增加，上表中比例系按当前总股本为基数计算；2.本
次减持计划披露后，易科汇华信三号存在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88737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2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志凤女士

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3,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79%。 上述股份中的 24,000 股来源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剩余 9,600 股来源于公司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23 年 2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张志凤女士计划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
的 6 个月内，在符合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 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070%，占其个人本次减持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25%。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3 年 8 月 28 日，公司收到了张志凤女士《关于股份减持实施结果的告知函》，张志凤女士本

次减持计划区间届满，实际未实施减持，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志凤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33,600 0.0279% IPO 前取得 ：33,600

备注：股东张志凤当前持股 33,600 股，其中来源于 IPO 前股份 24,000 股，来源于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份 9,6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
数 量
（股 ）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
完成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张志凤 0 0% 2023/2/28 ～
2023/8/28

集 中 竞
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33,600 0.0279%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基于股东自身实际资金需求未实施减持计划。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基于股东自身实际资金需求未实施减持计划。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